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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諮詢意見書全文5 2頁 、簡報網址

負心 https://reurl.cc/93X2 8d QR Code

■一 、從三權體制逆向五權體制的復古、擬古憲政危機 

■二 、建構立法院調查權鞏固責任政治之憲法時刻來臨 

■三 、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和責任政治

1 .  總統及立委分別由人民選出之二元民主，只是說明了權力來源，使人民在 
心理上感到國家有正當理由行使統治權（民主正當性），與總統和行政院 
長分別對人民負責不相關。（國民主權原則）

2 .  合法性是國家依照法律來統治人民，總統和立法委員的職權是來自於憲法 

規定，總統是官員、立委是民意代表，所以立委可以提案彈劾、罷免總統， 
因此總統和立委間是有責任關係，才符合責任政治。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FhSIcSCTXpYkidJDNb_c7D1FIiV4bem0?usp=shar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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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題 內 容 扼要理甶 合憲與否

或建議

(

立法程序是否有重大明 

顯瑕疵

1 .  國會自律與國會自治

2 .  沒有重大明顯瑕疵：無釋字34 2解釋揭示認定標準乃「不待調查 

事實即可認定」即 「一望即知」如同寫在額頭上

3 .  從聲請人與相對人之訴狀內針對立法過程及相關爭議論述頗多， 

各 有 立 場 ，誠 屬 「仍須經調查事實才可認定」 ，即非前述釋字 

3 4 2解釋之重大明顯瑕疵認定標準

4 .  立委依立法委員行為法應理性問政，共同維護議場及會議室秩序 

不得以不理性杯葛手段後，主張正當程序

立法院職權行使法

一 ）總統 §15-1定期國情 1 . 總統原先向國大報告，修憲後國會從三個（國 大 、監 院 ）變成唯

國 情 報 告  一的立法院

報告 2 . 增修憲法明定立院有主動、總統有被動配合之憲法義務，第1項

乃第2 、3項之發動前提

3 . 使國情報告時程更明確、具 體 、可 遵 循 ，避免總統可能須反覆前 

往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之可能

§15-2國家大政 1 . 程 序 上 ：應不受理，舊法即有國家大政方針，立委聽取總統國情

方針 報告規定，因聲請人一未踐行修法未果

2 . 實 體 上 ：立委之聽取報告無法牽制總統決定權，立委履行聽取權 

力義務與總統之報告義務均為憲法規定

合憲

合憲

口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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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題 內 容 扼要理甶 合憲與否

或建議

二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

§15-4第2項依 1 . 事前仍須黨團協商議程，國民大會時期

序即時回答 即有先例（統問統答）

2 . 依序即時回答不等於質詢之即問即答， 

因為質詢之即問即答並無事先黨團協商

§15-4第3項七 1 . 超 過 「聽取報告」文義範圍

日內書面回復 2 . 總統答復和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之答

復 混 淆 ，且總統答復期限竟比內閣首長 

更嚴格

( 二 ）質 詢 §25第1項反質 1 . 被質詢人為政府官員，屬於權力分立制

詢 衡 關 係 ，而非一般人民享有言論自由

2 . 反質詢僅為超過質詢範圍之例示

§25第2項 「並 1 . 任何議事程序有無違反規定，都須要有

經主席同意者 主席作初步認定，乃民權初步基本概念

夕卜」 2 . 受質詢者就豁免事由有最低釋明義務

§25第2項 「拒 「提供資料」應 解 釋 為 「在口頭答復時，立

絕提供資料」 委要求官員事後補提資料，官員不得拒絕事

後補提資料」

(一 ）總統 

國情 

報告

口憲

違事

參考國民大會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 

討國是提供建言實施辦法第6條 ，應移 

送有關機關確實處理並具體答復

建議改為訓示規定

口憲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FhSIcSCTXpYkidJDNb_c7D1FIiV4bem0?usp=sharing



問題 內容 扼要理甶 合憲與否 

或建議

§25第2項 「隱匿資 隱匿未必具有惡意，政策之資訊可能尚未 違憲

訊 」 達可揭露之成熟程度，提早揭露反而有不 

合公益之結果

除 非 增 加 「無正當理甶」來限縮適

用 ，始為合憲

§25第2項 「虛偽答 

復 」

誠實信用原則為帝王條款，官員在國會殿 

堂說謊有違誠信

口憲

§25第2項 「或有其 

他藐視國會之行為」

1 .  藐視國會行為態樣很多，比較法上外 

國也有此概括條款，國內法亦有許多 

法規最後都有「其他不當行為」之類 

的概括規定。

2 .  藐視尚須有不尊重之意，被質詢人可 

理解預見，可 司 法 ，符合法律明確性

合憲

§25第3項 新 增 「被 1 . 單純的開會行政事項，有規定之理 合憲

質詢人非經立法院院 2 . 但與第26條似有矛盾：官 員 請 假 ，行 建議§25第3 項與§26二擇一 ，或改

會或各委員會之同意， 

不得缺席」

政 院 長 批 准 ，但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 

如 不 准 ，或相反之情形

為訓示規定

§25第4項主席命出 主席議事進行指揮權 合憲

席 、答復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FhSIcSCTXpYkidJDNb_c7D1FIiV4bem0?usp=sharing



問題 內容 扼要理甶 合憲與否 

或建議

§25第5項被質詢人 規範目的為維護國會順利運作與維護國會 合憲

違反制止、出 席 、答 

復者處以行政罰鍰

尊嚴所需，外國立法例均有之 建議僅處罰違反第2項 （隱匿資訊則 

須有正當理由），第1 、3項不處罰

§25第6 、7項行政處 

罰及救濟之規定

違反公法上法律義務，有 權 利 、有救濟 口憲

§25第8項移送彈劾

懲戒

監察院為維護公務人員官箴，所提出之糾 

舉或彈劾，立院此舉逾越人民代表之自我 

形構

違憲

§25第9項虛偽陳述 

負刑事責任

刑事責任是刑法第141條之1藐視國會罪 

尚須符合程序（甶院會決議通過移送，交 

甶檢察官起訴、法院判決）及實體要件。

此項只是構成要件明示規定

口憲

( 三 ）同意 

權

§29人事同意權

§29-1、§30 :侵害被

提名人個資、特種個 

資 、隱私權？

1 .  司法院釋字第6 3 2號 ：乃 制 憲 者 基 於 合 憲  

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

2 .  人事同意權是一種總統與立法院之分 

享 權 ，總統與立法院應共同落實責任 

政 治 、並履行對憲法忠誠之義務

宗局公職被提名人應接受國曽殿堂局度檢合憲 

驗 ，個人隱私和個資均有調和機制，被提 

名人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提名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FhSIcSCTXpYkidJDNb_c7D1FIiV4bem0?usp=sharing



問題 內容 扼要理甶 合憲與否 

或建議

§30-1 :癱瘓憲政機 

關之運行？

總統的人事主動形成權，在 「形成」之 過 程 中 ，應盡 

量考慮政治現實，提名為國會多數能接受之適當人選 
若 真 有 「癱瘓」情 事 ，乃提名者末慮及現實所致，非 

條文規定本身問題

合憲

§31 :增訂就立法院 只是增訂單純程序事宜，且未見聲請人具體指摘違憲 合憲

同意權行使之結果， 

行政院長相關程序

事由 建議不受理

( 四 ）調 查 第 45條 、第46條 、第46條之1 、第46條之2 、第47條 、第48條 、第50條之1 、合憲

權 第50條之2 、第51條 、第53條之1第2項 ：詳次頁

( 五 ）聽 證 第 59條之1至第59條考量國會行使調查權涉及第 25條各項行為，可 能 不 利 合 憲  

會 之9 效 果 ，與典型行政法領域一般性的聽證之法律效果相

比 ，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程度較為嚴重，且可能對立 

法權造成危害，故有較嚴謹規定

三 、 刑 法 第 141條之1藐視國 藐視國會罪，是侵害立法權，釀成錯誤立法等侵害， 合憲

會罪 侵害國家法益，和同是侵害國家（司 法 ）法益之刑法

偽證罪可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，藐視國會罪只課 
處 「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」 

實 乃 「有不及」而 「無過之」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FhSIcSCTXpYkidJDNb_c7D1FIiV4bem0?usp=sharing



國會調查權合憲理由

1. 國會調查櫂為不待憲法明定之櫂，乃屬機關行使職櫂内的「固有」權 
限 （釋字585 ) ，此見解總統制的美國亦同

2. 立法調查為院會或委員會之權力，監察則是委員之權力，國會調查權

乃國會所享有，非監察院能分享
3. 若須有強制手段的調查櫂仍須有法律規定，符合比例原則。對於不配 

合調查者須有制裁手段，否則國會調查櫂形同虛設
4. 特別保障少數議員之要求就可以成立調查委員會，明顯的可以看出國 
會調查櫂具有保障少數議員或小黨代議職權之行使

5. 對於私人調查非漫無限制，國會不能純粹為了調查社會或私人領域而
調查，必須是政府對於私人採取了違法措施（例如違法之租稅減免或 
企業資助），或官員與私人有違反職務之往來，方得以社會或私人領 
域作為調查對象。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FhSIcSCTXpYkidJDNb_c7D1FIiV4bem0?usp=sharing



國會調查權合憲理由（續 ）

6. 113年憲暫裁字第1號誤讀釋字第585號解釋，「避重就輕」忽略固有 
櫂之論述，釋字585並沒有將國會調查權僅限於此二項限制（行使憲 
法重大關聯職權、行政特權），若國會調查權只限於「立法院行使憲 
法職權有重大關聯之要件」 ，將失之過窄，則國會調查櫂之固有權性 
質 ，將被淘空

7. 113年憲暫裁字第1號 ，大法官就國會行使調查櫂，通案認為需要院 
會或委員會之決議，而無分國會調查權涉及的案件類型，將導致國會 
少數委員無法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

8. 「有關人員」之解釋，並非漫無限制，而是須與「有關機關就特定議 
案涉及事項」相關聯之人員，才有提供證言、資料等協力義務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FhSIcSCTXpYkidJDNb_c7D1FIiV4bem0?usp=shar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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